
关于山东省第二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
申报成果查新方式方法说明

山东省第二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查新机构是山东省创新管理研究院，是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通过竞标认定的，具备社科成果查新的资质和能力。具体查新方式方法如下：
　　1、填写《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成果查新表》。从山东省社科联网站（www.skj.gov.cn ）下载表格，严格按照表格有关规定填写。
　　2、发送《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成果查新表》。填写好后，发往指定邮箱（以第一次发送的申请表为准，不得重复发送）。邮件标题写明申报人单位名称+申报人姓名+所在学科组+申报渠道（比如：山东大学 张玉华，经济学组，经济学会）。山东省创新管理研究院人文社科项目查新中心邮箱：sdrwcx@126.com。
通信地址：济南市玉函路10号山东省创新管理研究院，邮编：250002，联系人:刘娜，联系电话：0531-82067668。
3、交费。申报者在发送《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成果查新表》的同时，需到查新机构现场交费，也可从银行向查新机构汇费：著作和以著作形式查新的课题（参见《客观赋分表》计分说明）壹佰柒拾元，论文和以论文形式查新的课题（参见《客观赋分表》计分说明）壹佰貳拾元。（请在汇款单附言中务必写清申报人姓名、单位、学科组及“社科查新”字样）。

山东省创新管理研究院账号：37001616359050148347
开户行：建设银行济南市玉函支行。

查新款汇出后，请将申报者个人姓名、汇出款的账号、实际汇款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申报人收取发票邮件的详细通讯地址及手机号，通过电子邮箱告知查新机构，邮件标题格式为：申报人单位名称+申报人姓名+所在学科组。
　　4、关于查新通知。申报者成功提交《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成果查新表》后，在15个工作日内，即可在自己的邮箱和本单位科研管理机构的邮箱查到有关查新结论（望申报者网上申报结束后及时查新，以免集中到最后时间段，给查新反馈带来不便）。同时，查新机构出具书面《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查新报告》，加盖公章，统一报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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